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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新竹市政府為因應北二高茄苳交流道開通之整體運

輸需求，並配合辦理完成之茄苳景觀大道，該府前於民

國（下同）100 年 11 月 18 日函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

建署）檢送「新竹市茄苳接西濱聯絡道路新闢工程」（

下稱 R1 道路工程）計畫書暨可行性評估報告，本工程連

接西濱快速公路至茄苳景觀大道，進而連接茄苳交流道

，建立該市更完整之環狀道路系統，概估工程費新臺幣

（下同）18 億 5,000 萬元、用地徵收費 3 億 5,000 萬元

，合計約 22 億元，原預計 103 年 11 月開工，106 年 8

月完工。嗣經營建署於 100 年 12 月 6 日召開「100 年度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審議協調小組第五次會議

」，審議通過本工程計畫，該署嗣於 101 年 9 月 12 日委

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R1 道路工程委

託規劃設計服務作業」，該府則負責辦理用地徵收等事

宜，按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經費分擔比率，營建署

73%、新竹市政府 27%。詎料，新竹市政府嗣後以「財政

負擔暴增、用地無法取得、環評結論遭撤銷」為由，於

104 年 1 月 13 日市務會議決議暫緩推動 R1 道路工程。 

據審計部函報，營建署及新竹市政府辦理 R1 道路工

程，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案經本院向有關機

關調卷，106 年 1 月 13 日赴現場履勘，同年 2 月 15 日

詢問內政部林慈玲次長、營建署吳宏碩副署長、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新竹市沈慧

虹副市長及相關人員，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列

述如后： 

一、新竹市政府於 R1 道路工程可行性評估辦理過程，未

納入目標年交通量預測、環境影響說明、用地取得作

業及進度等重要事項，核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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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畫(市區道路)補助執行要點」規定不符；又營建

署於可行性評估審查過程，對於上開缺失亦未適時指

正要求改進，即率爾核定興建計畫。詎計畫執行中，

該府以「財政負擔暴增、用地無法取得、環評結論遭

撤銷」為由，於 104 年 1 月市務會議決議暫緩推動，

肇致該署辦理委託技術服務及該府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等所投入經費 4,322 萬餘元，無法發揮應有投

資效益，均有違失： 

(一)依行政院 98 年 11 月 25 日院授主忠一字第

0980006995 號函核定「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市區道路)補助執行要點」叁、申請及審議程序

規定略以：「本小組由營建署署長擔任召集人暨審

議會議主席，委員 7-9 人……各縣市政府應於主辦

業務機關通知期限前，提報未來 3 年內可執行完成

之工程案件進行上網提報作業，各項提報計畫均必

頇檢附『可行性評估報告』，報告之撰寫內容及資

料，均應依據本署所附可行性評估報告之格式規定

，同時函送可行性評估報告，以利工程處初審……

各縣市政府之提報計畫數量，應儘量合理精簡，並

應優先考量自身配合款籌措情形，並篩選可行性較

高之工程提案，以維持審議品質……由管轄提報計

畫所在之各區工程處，就各縣市所提報計畫之資料

，進行初步的審查作業……初審通過之工程案件，

方得提報本小組委員會議，由各縣市政府針對提報

計畫進行簡報，而由主辦單位進行審查作業；針對

提報計畫中有疑慮或認為需修正的部分，進行質詢

或敦請各縣市政府修正……」該要點並檢附「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行性評估報告範例」，

其內容應包括：週邊道路系統說明與現況服務水準

分析、目標年交通量預測、建設目標與效益說明、



3 

 

用地作業取得及進度說明、環境影響說明等事項。 

(二)惟查，新竹市政府於 R1 道路工程可行性評估辦理過

程，並未確依前揭規定辦理，該府於 100 年 11 月

18 日函營建署所檢送可行性評估報告內容，並未納

入「目標年交通量預測」、「環境影響說明」、「

用地取得作業及進度」等重要事項。針對「本工程

可行性評估報告內容，對於道路現況服務水準之說

明未有相關分析數據，且目標年交通量預測、用地

取得作業及進度說明、環境影響說明等項目均付諸

闕如之緣由？」部分，據新竹市政府答詢說明略以

：「1.因本案於 82 年間由台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

展局納入『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於 87

年間經新竹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

研究社納入『新竹生活圈山區外環道路工程』之支

線，並經營建署於 92 年間納入『新竹生活圈道路系

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內，且皆列為主要優

先開闢道路。2.且本案係屬『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

建設計畫-山區外環道路(茄苳景觀大道) 』之支線

，可作為北二高茄苳交流道往本市香山東南地區連

接至中華路、西濱快速公路之聯絡道路，形成完整

之路網，並因經過本市重要觀光景點『十九公頃青

青草原』及配合籌設規劃之『64 公頃全市型休閒運

動園區』，完成後不但可改善前述地區之間道路服

務水準，更可帶動本市觀光發展及促進全市休閒運

動體育園區之開發。3.因本案工程列為主要優先開

闢道路，為及早改善區域交通，促進產業發展，且

本府評估自身財源尚可負擔之情形下，遂向營建署

提案爭取補助經費辦理，並無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內

納入交通效益評估、環境影響說明、用地取得作業

及進度等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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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查，營建署於 R1 道路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之審查

過程，對於上開缺失亦未適時指正要求改進，即率

爾於 100 年 12 月 6 日核定興建計畫，並於 101 年 9

月 12 日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規劃設計作業。針對「本工程可行性評估審查過程

，為何未發現上開缺漏情事並予適時指正？」部分

，據內政部答詢說明略以：「依本生活圈計畫原核

定機制係由營建署先行審核是否符合提案之必要條

件，通過初審案件再提交委員會進行評選作業。經

檢討後營建署未來除設定門檻分數外，在初審階段

當更加詳實審查，如有未盡完整者，將先通知提案

機關修正補件並由委員當場提問審議，如確有執行

疑慮則退請各縣市政府重新修正後再提後續審議作

業，未來當可減少相關類似案件之發生。」另針對

「本案可行性評估報告如何作成？營建署於初審作

業有無發現問題？」部分，本院詢據新竹市政府工

務處曾嘉文副處長說明略以：「係由府內同仁自行

辦理。」新竹市沈慧虹副市長說明略以：「補助執

行要點有好幾個版本。」營建署蔡亦強副組長說明

略以：「提案評分機制，地方政府如果提案計畫書

內容較完整，於初審比較有機會獲得補助。」營建

署吳宏碩副署長說明略以：「地方申請補助態樣非

常多，R1 道路有部分非都市土地，故有用地取得問

題，未來將補助地方辦理可行性評估，補助辦法會

精進修正，土地徵收效益及必要性也是要做評估，

未來達到補助門檻分數，才會同意補助其建設。」

由上顯見，新竹市政府係自行辦理 R1 道路工程之可

行性評估作業，該府以「本案工程列為主要優先開

闢道路，且評估自身財源尚可負擔」為由，並未確

依前揭補助執行要點規定撰擬可行性評估報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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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前揭重要事項；而營建署於嗣後初審作業及小

組委員會審查過程，亦未就上開缺失適時指正，要

求改進。詎料計畫執行中，該府以「財政負擔暴增

（因本案土地徵收計畫書未獲內政部核定，103 年

度中央補助款依規定繳庫，104 年起該府需自籌全

部徵收費用，該府負擔金額由 13.97 億元增至 18.42

億元）、用地無法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及公民

團體堅持反對本徵收案）、環評結論遭撤銷（民眾

不服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2 月 3 日府授環綜字第

10203896441號 R1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

論之處分，提起訴願，環保署嗣於 104 年 1 月 9 日

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為由，R1 道路工程後續推

動恐困難重重、遙遙無期，該府嗣於 104 年 1 月 13

日市務會議決議暫緩推動，改以其他替代方案因應

，包括：優先推動環狀路網-打通竹光路延伸灣潭地

區道路、公道三與客雅大道明湖路以東道路、開闢

市 14 線二期工程等。據統計 R1 道路工程從 100 年

12 月 6 日營建署核定興建計畫迄 104 年 1 月 13 日

新竹市政府決議暫緩推動期間，該署辦理委託技術

服務及該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水土保持計畫

審查等所投入經費總計 4,322 萬 8,168 元。 

(四)綜上，新竹市政府於 R1 道路工程可行性評估辦理過

程，未納入目標年交通量預測、環境影響說明、用

地取得作業及進度等重要事項，核與「生活圈道路

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補助執行要點」規定

不符；又營建署於可行性評估審查過程，對於上開

缺失亦未適時指正要求改進，即率爾核定興建計畫

。詎計畫執行中，該府以「財政負擔暴增、用地無

法取得、環評結論遭撤銷」為由，於 104 年 1 月市

務會議決議暫緩推動，肇致該署辦理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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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該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等所投入經費 4,322

萬餘元，無法發揮應有投資效益，均有違失。 

二、新竹市政府於 R1 道路工程用地徵收辦理過程，輕忽

部分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即堅決反對興建立場，且於內

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期間，對

於諸多疑點，無法具體回應，顯欠周妥： 

(一)營建署於 103 年 2 月 11 日核定 R1 道路工程之基本

設計報告，新竹市政府爰於同年 3 月 31 日完成地上

物查估造冊、同年 5 月 19 日、23 日召開用地取得

協調會議。該府嗣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府地用字第

1030146843 號及 同 年 9 月 5 日 府 工 土 字 第

1030166370 號函內政部檢送「R1 道路工程申請徵收

該市師院段 316 地號等 111 筆土地，合計面積

15.100274 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一案

，嗣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下稱土徵小組）

第 64 次會議決議：「另組成專案小組研擬處理意見

後再議」。土徵小組於 103 年 10 月 20 日辦理實地

勘查暨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提出 8 項疑點（

1.開闢此道路之公益性及必要性；2.本地區交通流

量分析數據；3.水土保持、環境破壞及行車安全疑

慮；4.路線更動之真正考量因素；5.朝山都市計畫

區與本案併予規劃考量之可行性；6.經濟效益評估

分析；7.政大商學院調查數據未見詳細說明；8.民

眾質疑補償地價過低等），建請新竹市政府詳予補

充說明後再送審。土徵小組另於 103 年 11 月 3 日召

開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提出 14 項疑點（1.徵收計

畫書稱行車節省時間 2.8 分鐘，然前次專案小組會

議卻改稱節省時間 9.8 分鐘；2.未見跨域加值之財

務分析；3.本案為何不與朝山都市計畫併同辦理；

4.本道路與省道台 1 線及縣道 122 線之關聯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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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道路開闢後離峰、尖峰及平日、假日之預估交通

流量；6.本道路開闢後可否降低機車事故率；7.以

徵收方式開闢本道路是否為唯一方式；8.被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之安置就業計畫；9.本案是否符合必要

性、衡量性及損害最少原則；10.最大縱坡之安全規

定；11.是否就香山丘陵地區作整體規劃考量；12.

路線規劃選線疑慮；13.新橋與內獅高架橋垂直銜接

將不利橋梁之結構及行車安全；14.本工程區域是否

屬噪音及水污染管制區等），請新竹市政府詳予補

充說明後再送審。嗣因該府於 104 年 1 月 13 日市務

會議決議暫緩推動 R1 道路工程，該府爰於 104 年 1

月 29 日府地用字第 1040026952 號函內政部略以：

「為本府辦理『R1 道路工程』，原申請徵收坐落本

市師院段 316 地號內等 111 筆土地，合計面積

15.100274 公頃及其土地改良物乙案，經本府評估

後暫緩推動，請准予照案撤回……本案前獲內政部

營建署核定補助本工程開辦，惟自 104 年度起，本

府頇全額負擔用地費約 8.2 億元，另加上工程費負

擔比率為 27%約 9.6 億元（以工程費 35.6 億元估算

），合計負擔約 17.8 億元，因考量此龐大經費，勢

必嚴重排擠本府其他公共建設及政策之推展進行，

爰暫緩推動本案。」內政部嗣於 104 年 3 月 11 日土

徵小組第 76 次會議決議「同意照案撤回」。 

(二)針對「本案用地取得困難，土地所有權人是否表示

反對徵收？」部分，本院詢據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曾

嘉文副處長說明略以：「100 年獲得營建署補助經

費，土地所有權人陳ＯＯ表示同意，溫ＯＯ103 年 1

月 20 日即表示反對開闢徵收。本案曾辦理 2 次公聽

會（103 年 1 月 21 日及 3 月 6 日），僅剩溫ＯＯ、

陳ＯＯ地主仍表示反對，之後他們與廢除 R1 聯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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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反對本案徵收，徵收期程之後遙遙無期。本府曾

去拜訪陳ＯＯ、溫ＯＯ，陳ＯＯ的要求本府已配合

辦理，溫女士土地在非都市土地，一直表示反對本

府徵收其土地，她的觀念始終反對徵收，之後廢除

R1 聯盟亦介入本案。」新竹市政府工務處陳炳煌處

長說明略以：「本案辦理過程原充滿信心，徵收計

畫書 103 年 7 月 29 日即送內政部土徵小組審查，不

知為何地政司遲遲未予核定，營建署自 104 年起就

不補助本案土地徵收款。溫ＯＯ女士土地只佔其中

一小部分面積。原為 18 億元工程經費，細部設計後

工程費用又暴增，且土地徵收費要全部負擔，另增

加自籌 3.65 億元，故作政策調整。」營建署蔡亦強

副組長說明略以：「本案補助款土地徵收部分之中

央款是 3.65 億元。本案用地取得走不下去，這是很

少見。103 年土地款因當年度未執行，故無法保留

，是依規定繳庫，已繳庫之經費，次年度即不再補

助。」另針對「本工程土地徵收案未獲內政部土徵

小組核定之原因？」部分，本院詢據新竹市沈慧虹

副市長說明略以：「內政部土徵小組應該是審慎考

量，故仍未核定本案，土地所有權人陳ＯＯ與溫Ｏ

Ｏ恰在本案起訖兩點，故影響徵收作業。R1 道路定

位在遊憩、休閒目的，當時政府是期待興建，陳Ｏ

Ｏ態度是反覆的，社會氛圍希望不要動盪，未拿到

徵收核定，故無法啟動強制徵收，R1 道路工程目前

是暫緩，先辦理其他替代方案。」內政部林慈玲次

長說明略以：「內政部土徵小組會議均邀集專家學

者委員來審議，重大案件事先會請專案小組先予審

查，本案於土徵小組會議時，同意民眾參與，提出

很多爭點，有很多爭議，它的公益性、必要性有很

多疑點，於是組成專案小組曾去現勘，民眾亦表示



9 

 

反對意見，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之後，新竹市政府

未再修正送審，並非全部案件送審均會獲准。土徵

小組會議都是我主持的，由委員會來審議，民眾表

示無必要性，農民反對迫遷，有無輔導就業、安置

作業，最重要是政府能否具體回應，我們希望審議

過程能夠慎重。市府表示本工程完工後，交通時間

可以節省 2.8 分鐘，之後表示 9.8 分鐘，但市府未

作詳細交代，故本部希望市府應該跟民眾好好講，

公益性、必要性等均應很多的討論，即使有 2%的意

見，也希望能夠說服。本案內政部不是不核，是還

沒有審完，本案仍有許多問題，市府並未提供說明

，一直延遲。」內政部地政司張倩維科長說明略以

：「大會（103 年 9 月 24 日土徵小組第 64 次會議

）當天有很多民眾參與，並表示相關意見，故另組

成專案小組會議，現勘時亦有許多民眾表示許多意

見，故專案小組做成幾項建議意見，請新竹市政府

再補充說明後，始能決定後續處理方式，本案並未

審結，惟因市府始終未補充到部，嗣後於 104 年 1

月來函主動撤回本案。」以上凸顯，新竹市政府於

R1 道路工程土地徵收案辦理過程，輕忽部分土地所

有權人自始即堅決反對開闢興建立場，且於專案小

組審查會議時，對於諸多疑點，均無法具體回應，

本工程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著實令人質疑。 

(三)綜上，新竹市政府於 R1 道路工程用地徵收辦理過程

，輕忽部分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即堅決反對興建立場

，且於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期間，對於諸多疑點，無法具體回應，顯欠周妥

。 

三、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28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 4 次會議審查 R1 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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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有多位委員提出多項質疑，並要求補正諸多事

項，該府本應俟開發單位補充修正完畢後，再提會討

論決議，詎該府於該次會議即率爾作成「有條件通過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嗣因民眾不服上開審查結

論所作處分，提起訴願，案經環保署 104 年 1 月 9 日

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該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於 R1 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過程，顯

有未當： 

(一)新竹市政府工務處（開發單位）於 102 年 9 月 12

日以府工土字第 1020350182 號函檢送「R1 道路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送請新竹市政府審查，案經

新竹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委

員會）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30 日分別召開

現勘與第 1 次初審會議及第 2 次初審會議，102 年

11 月 28 日該府環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本開發

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無頇進行第 2 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該府並於 102 年 12 月 3 日以府授

環綜字第 10203896441 號公告「R1 道路工程環境影

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在案。 

(二)惟查，前揭 102 年 11 月 28 日環評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紀錄顯示，該次會議中有多位委員提出多項質疑

，並要求補正諸多事項，包括：公共運輸規劃不宜

強調免費公車、離場土方品質檢測應納入監測計畫

、請補充整個開發路段地下水位調查資料、整個邊

坡路段是否順向坡、生態引道設置位置與物種出沒

頻率關係、請補充說明本計畫道路開闢之必要性、

計畫道路終點匯入景觀大道之交叉處理方式應補充

圖說、開闢後促成香山丘陵地區的開發是否適當、

請說明聯絡道路的功能與需求、本計畫對青青草原

之影響、土方運送路線之影響及因應對策、施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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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對於地貌與景觀之衝擊評估、排水工程設計標

準所依據之降雨強度及洪峰流量、開發對生態影響

的成本、建議要有專案計畫以保護陸生兩棲與爬蟲

類、是否有隔音牆設置、宜再加強民意溝通、二氧

化碳減量效益、施工中臨時防災計畫與相關影響評

估、本道路開通後之實質效益、請多方考量開發效

益等。該府本應俟開發單位就上開疑點提出補充說

明，並補正相關缺漏事項，再提會討論決議，詎該

府於該次會議即率爾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嗣因民眾不服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2 月 3 日府

授環綜字第 10203896441 號公告「R1 道路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案

經環保署於 104 年 1 月 9 日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

」。 

(三)針對「貴署 104 年 1 月 9 日對於民眾不服新竹市政

府於 102 年 12 月 3 日以府授環綜字第 10203896441

號公告『新竹市茄苳接西濱連絡道路新闢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之處分，作成『原處分撤銷

』之理由？」部分，據環保署 106 年 2 月 15 日答

詢說明略以：「依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28 日 102

年度第 4 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會議紀錄顯示，會

中仍有多位委員對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提出質疑，

並要求補正諸多事項，原處分機關本應俟開發單位

補正完畢，再提會討論決議，詎其於該次會議即作

成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對於環評委員提出的諸

多質疑及要求補正之事項，僅決議『請開發單位依

會中委員所提意見補正，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修正

本，經各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納入定稿，送本府

核備』，而事後究竟開發單位有無依環評委員意見

補正？補正資料有無經環評委員閱覽確認？是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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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否經環評委員實質討論、審議？均屬不明。

是本件審查結論之作成及公告是否適法，即非無疑

，訴願人執此指摘，尚非全無理由，爰經本署訴願

審議委員會審查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於 104 年 1 月 9 日作成『原處分撤銷』

之決定，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另針對

「據新竹市政府表示：該府環評審查委員會之會議

紀錄，均依循環保署之格式，然以該格式作成之審

查結論，103 年起陸續有高等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

法院之撤銷案例……」部分，據環保署答詢說明略

以：「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第 120 號判決本

署審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

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案

判決理由之一：『環評審查委員會係採合議制方式

作成意思決定，以普通多數決原則通過決議，並無

規定委員得個別以書面確認之方式代替，乃係以全

體委員過半數以上出席共同審查所有提出之資料，

經過意見交換後，而形成決策，如以委員個別為書

面資料之形式審查，再個別表示意見，將使『意見

交流、集思廣義、交互辨證』之合議制精神蕩然無

存，有違環評法第 3 條規定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環評

審查委員會審查之規範目的。』故本署於 103 年 8

月 13 日辦理『103 年度地方環保機關環評業務檢討

會』中，即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本署審查案件

之案例，向各環評主管機關宣導說明，提醒所有有

關委員會審查意見均頇於會議中進行說明及確認，

並於 103 年 12 月 19 日再次函知各環評主管機關。

」復針對「環保署對於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28

日『R1 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環評審查結論，

作成原處分撤銷，是否受到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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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0 號判決所影響？」部分，本院詢據新竹市環

境保護局江盛任局長說明略以：「以前做法為有條

件通過環評審查，由委員各別確認，未再送大會審

查。」環保署黃鳳嬌專員說明略以：「本案程序還

在審理中，應該要繼續審議，並非只受 102 年判決

所影響，而作成原處分撤銷。」環保署詹順貴副署

長說明略以：「98 年即有類似判例。」新竹市政府

沈慧虹副市長說明略以：「環評撤銷只是本案暫緩

的其中一項原因，經費暴增是主要原因，並非單一

原因而作成暫緩推動之決定。關鍵少數有時亦影響

計畫之推動，新竹市民對於塞車容忍度係比較低的

。」由上顯見，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28 日環評

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輕忽多位委員對於系爭環境影

響說明書所提出諸多質疑暨要求補正諸多事項，該

次會議於相關疑點均未獲釐清，且待補正事項亦未

獲修正情況下，相關審議程序尚未完成，即率爾作

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嗣經民

眾不服原處分，於 103 年 11 月 19 日向環保署提起

訴願，環保署旋即於 104 年 1 月 9 日撤銷原處分。 

(四)綜上，新竹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28 日環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審查 R1 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時，會議

中有多位委員提出多項質疑，並要求補正諸多事項

，該府本應俟開發單位補充修正完畢後，再提會討

論決議，詎該府於該次會議即率爾作成「有條件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嗣因民眾不服上開審

查結論所作處分，提起訴願，案經環保署 104 年 1

月 9 日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該府環評委員會

於 R1 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過程，顯有未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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